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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

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根据《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修订）》《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提高全体师生主动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修订）》《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全体教职工、博士后、各类聘用人员、在校各类学生。
第三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各实验房间的安全责任人，切实履行实验室安全工作职责。因未尽职履责或管理不当等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依据本办法对事故责任人、相关人员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章  安全隐患与安全事故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隐患是指由下述一种或多种情形引发的实验室安全潜在风险，但尚未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情况。

（一）实验室管理制度不健全，未按要求制定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包括操作规程、实验室准入制度等）；

（二）未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或未签订安全责任书；

（三）未履行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职责的或不认真组织、开展、参加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

（四）未配备必要安全警示标识、安全防护设施及设备；私自改变实验室室内格局或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拆改从而造成重大安全隐患；

（五）未经审批私自购买使用危险化学品（包括易制毒、易制爆及剧毒化学品等）；

（六）未按规定储存、使用、摆放实验室各类物品（包括危险化学品、高压气瓶、危险废弃物等）造成安全隐患；

（七）不服从、不配合实验室安全监督、检查和管理的；

（八）接到口头或书面整改通知，拒不整改或不认真整改或未及时落实、组织、督促整改；

（九）发现实验室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整改措施或隐瞒不报；

（十）其它易引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情况。

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是指在实验教学和科研活动中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损毁、经济损失等不良后果的突发性安全事件。以学校相关部门认定为准。
第三章 责任追究的对象、方式
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对象：
（一）直接参与实验的教职工、学生；
（二）项目负责人、研究生导师、指导教师；
（三）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四）系部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实验中心安全负责人；

（五）学院分管实验室安全责任领导直至学院主要领导。

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或对检查拒不整改或整改落实不力追究方式：
（一）挂网通报整改；
（二）进行约谈；
（三）全院教职工大会通报批评；
（四）关停实验室，责令限期整改；

（五）取消评奖评优资格；

（六）核减年终绩效奖励；
（七）核减研究生招生名额；

（八）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

（九）取消晋职晋级资格；
（十）年度考核不合格，收回实验室。

以上责任追究的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需要给予经济赔偿或行政处分的，按照《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规定未尽事项，按学校有关办法及文件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各级各类实验室（平台），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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